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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祥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及公司董事长违反承诺事项的 

提示性公告  
 

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 

 

一、承诺事项 

重庆祥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祥龙电气”、“公司”）董

事长蒋章听于 2016 年 7 月公司申请挂牌时出具了承诺，承诺除申请挂牌

时已经披露的票据融资情形外，祥龙电气在申请挂牌报告期内不存在其他

无真实交易背景开具票据的情形，将促使祥龙电气不再发生开具或者接受

无真实商业交易背景的票据事宜；公司同时承诺今后将严格按照《票据法》

的有关规定执行，不再发生类似的不规范行为。 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 

因公司经营周转需要，2022 年 3 月 9 日公司董事长蒋章听以个人名

义与重庆宏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宏蔚劳务”）签订借款合同，

向宏蔚劳务借款 50 万元，后续蒋章听将该 50 万元借给公司使用，宏蔚劳

务将一票据金额为 50 万的商业承兑汇票，背书转让给祥龙电气，祥龙电

气并未使用该商业承兑汇票。2022 年 4 月 7 日蒋章听要求祥龙电气归还

该商业承兑汇票，并按其指示背书给了海南景得实业有限公司。以上票据

的流转实际上无真实交易背景，但是上述票据交易行为主观目的是为了满

足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要，不具有任何欺诈或非法占有目的；公司的股东、



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从中取得任何个人利益，不存在票据欺诈行为，且

公司与上述各方就不规范票据交易行为未产生纠纷，也未给相关方造成经

济损失。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

公司及公司董事长蒋章听就上述违反承诺事项向广大投资者致歉，并

承诺不再发生此类情形。同时，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将加强对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学习，以提升公司财务规范

管理水平。 

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重庆祥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8 月 24 日 


